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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離岸風電區塊開發選商規劃」草案

工程設計技術 — 
國家建設與產業發展之基石

經濟部近日公布「區塊開發選商機制之兩階段流

程」，有關產業關聯審查中「工程設計」僅列為佔比相

當低的加分項目而非必選項目，不利於我國風電產業專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110年 6月15日

業設計技術之本土化目標，對未來離岸風電之發展影響

深遠。

以下部分摘錄離岸風電區塊開發選商規劃草案說明

會議簡報，為便於後續說明，編號為原圖 1至原圖 4。

產業關聯審查中「工程設計」僅列為佔比相當低的加分項目而非必選項目，

產能之問題與提升將 相關建言提升無法落實 國內離岸風電工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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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圖 1 區塊開發選商機制之兩階段流程

原圖 2 區塊開發選商機制之資格審查

原圖 3 產業關聯執行方案 — 關鍵發展項目清單（落實數量應達申設容量之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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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管之「工程技術顧

問公司管理條例」所稱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指從事包

括規劃與可行性研究、基本設計、細部設計、協辦招

標與決標、施工監造、專案管理及其相關技術性服務

之公司。

工程設計為離岸風電產業鏈的最上游工業，也是國

家工程技術軟、硬實力的展現，尤其離岸風電工程為重

大民生工程產業，若相關工程技術完全仰賴國外廠商，

國內工程技術無法自給自足，將會衍生無法永續經營的

困境。唯有國內工程技術單位具備產業之工程技術實

力，方能肩負整體產業技術創新，也才能針對臺灣特殊

海域環境量身訂定合宜的離岸風電工程設計，補足國外

離岸風電產業技術在我國本土應用性與可行性的缺口。

國內工程技術單位可成功扮演技術把關與技術創新的關

鍵重要角色，以達到技術深耕、厚植臺灣離岸風電產業

實力的政策目標。如何加速國內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具備

前期方案研究規劃、中期設計與監造以及後期營運管理

顧問角色之全生命週期的整合能力，應為目前離岸風電

發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國內工程技術單位專業技術人才養成不易，現有

各類工程技術人才之孕育，大多伴隨以往各時代技術

需求所演化推移，然其中最大的觸媒應該是國家政策

的推動。如 1970年代十大建設及 1980年代捷運建設

的政策方針，培育出無數國家建設所需技術人力，從

無到有，乃至現今已能技術外銷即為明顯案例。

從無至獨立自主之發展過程 — 
以臺北捷運為例

民國 70年臺北交通日益惡化，交通部運委會考量

國內顧問公司並無捷運規劃設計經驗，聘請「英國大眾

捷運顧問公司」（BMTC）與國內顧問工程公司辦理臺

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路網可行性研究規劃」及「初

步工程設計」。後續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以四期服務

合約聘美國捷運顧問公司（ATC）（柏遜、貝泰、凱撒）

主導捷運工程細部設計，國內顧問公司亦結合國外知名

顧問公司聯合承攬（JV），進行捷運細部設計工作之學

習及技術轉移，並藉由細部設計到施工中服務的長期參

與，累積無數技術及經驗，國內顧問公司逐漸獨立自主

建立捷運細部設計能力。

由於國內顧問公司從設計階段的做中學乃至於長期

參與施工階段負責細設成果疑義的澄清，逐漸建立捷運

細部設計能力。爾後臺北市捷運工程局增修捷運規劃手

冊、設計手冊及細部設計合約內容，以落實捷運技術自

主化。其後的捷運新莊蘆洲線、信義線、松山線則完全

委由國內顧問公司主導細部設計，國內顧問公司參與細

設的能量，逐漸由早期參與的 2家顧問公司擴增至 5家

顧問公司。其後的高雄捷運、桃園捷運、臺中捷運均架

構在臺北捷運執行經驗及國內顧問公司豐富的細設人才

及經驗下逐一完成。並於民國 95年以後至海外捷運，

包括印度、越南、吉隆坡、雅加達等，爭取海外細部設

計工作（如陳情圖 1）。

原圖 4 產業關聯執行方案 — 加分項目清單（廠商得自選執行項目，其累積分數必須大於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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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離岸風電工程技術服務本土化之
關鍵效益

國內離岸風電發展已完成 2018年第二階段潛力場

址的遴選與競價，現正朝向 2025年達成 5.7GW的目標

前進。當時或因時程緊迫，在工程設計技術的本土化方

面未能有完善的政策規劃，失去培植工程技術國家隊的

先機。但現正值政府規劃 2026 ~ 2035第三階段區塊開

發的廠商遴選重要時機，是工程設計技術能否在地扎根

的關鍵時期。值此當下，應當深思如何建立負責離岸風

電全生命週期工程服務的設計團隊，不僅可以提供國內

離岸風電設計、施工與維運所需的工程技術，更期許未

來能組成國家隊，將技術輸出國外，以迎合全世界綠能

工程的龐大市場需求。

國內工程教育品質優良，培養的工程師具備札實的

學術理論基礎與豐碩的工程實務經驗；國內工程設計顧

問業者兼具務實與創新，工程作品屢屢在全世界重要工

程領域獲得大獎，此為我國有形與無形的資產。但國內

工程設計顧問業者在離岸風電工程卻苦於沒有舞台可以

發揮，無法取得工程實績，在目前全球離岸風電工程技

術市場的遊戲規則中，國內廠商無法具備參與資格，遑

論輸出優異的工程技術。此時，政策上當務之急，應優

先考慮如何扶植國內工程設計團隊，建立工程實績，取

得往後參與國內、外離岸風電設計競技場的門票。在之

前第二階段已錯失培養臺灣國家隊實力之良機，現在是

關鍵時刻，不容再次錯過。

綜上歸納，培養我國離岸風電設計能力的效益如下：

1. 在政策上，我們應優先扶植國內工程設計顧問業。

2. 設計是工程最優先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國內工程顧

問公司之設計能力早已達國際水準，需要的是可以

發揮的舞台。

3. 臺灣的環境獨一無二，國內設計廠商的參與是關鍵

效益，只靠國際廠商經驗，缺乏在地熟悉度，工程

無法竟其功。

4. 國內工程顧問公司有在地便利，與國際廠商相比，

價格優勢巨大。

5. 工程設計金額在整體工程金額佔比雖不高，卻影響

深遠。國內工程顧問公司現已具備設計能力，國內

廠商參與工程設計服務應放在廠商資格審查中的

「技術能力」評選項目強制執行，或是加重工程設

計在產業關聯執行方案的佔比，以保障國內廠商參

與實務設計機會，持續增強國內設計技術能力，健

全我國離岸風電完整產業鏈。

由兩試算例窺探經濟部所擬辦法草案無
法落實工程設計技術服務之本土化目標

依據本次公布之離岸風電開發廠商的選商機制規劃

草案，將採資格審查與價格評比的兩階段方式進行。資

格審查中「技術能力」佔 60%；「財務能力」佔 40%，

二者總和至少須達 70分。此外，屬於「產業關聯」的

「關鍵效益群」（保障國內產業），在落實數量達申設容

陳情圖 1   臺北捷運系統細部設計能力－聯合承攬（JV）至國內獨立自主設計之發展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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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之 60%後，可開始列入加分項目。總加分項目應達

10分以上（如原圖 1、2）。產業關聯執行方案之「關

鍵發展項目清單」（關鍵效益群），分四大類共計 26項

（如原圖 3）。產業關聯執行方案政策之加分，廠商得

依其自身優勢可採自選項目、自選數量或核心技術自述

後，選取欲執行的加分項目，「關鍵效益群」加「投資

永續群」及「周邊擴散群」，為全部加分項目，各項目

有指定配分，其累積分數須大於 10分（如原圖 4）。

然綜觀所有加分項目中，工程技術服務屬性的項目

僅列入「投資永續群」海事工程（服務）內的「工程設

計」乙項（包含風力機下部結構 /風機 /海纜 /海上變

電站相關設計），配分 2分，僅佔加分項目之 2%，非但

未保障國內廠商（非關鍵效益群），相較於在關鍵效益

群內的材料及設施等項目佔比高達 60%，可見工程技術

服務受重視程度比例差距有如天壤之別。

依此辦法草案，工程設計服務並未強制要求國內

廠商之參與，必須承諾項目亦不見納入工程技術服務類

別，國際開發團隊只需挾資金優勢即可輕易主導，無須

與國內廠商合作，此勢必對於國內工程顧問技術公司參

與可能性的衝擊將相當大。 

茲列舉兩試算例，凸顯目前辦法草案之不合理性

（分數佔比，詳原圖 3及原圖 4）：。

【試算例一】 

假設開發廠商於「關鍵發展項目」全部必須承諾的

26項，將其落實國內採用數量從申設容量強制佔比之

60%，略為小幅提高為總數 70%，則其「關鍵效益群」

貢獻的累計分數為：

加分項目累計分數 =（26項）×（2分）×（70% – 60%）
                             /（100% – 60%）= 13分
                             > 10分（合格）

【試算例二】

假設開發廠商於自選承諾的「周邊擴散群」共 18

項材料設備，將其落實國內採用數量從申設容量非強制

0%，提高為總數 60%的採購數量。則其累計分數為：

加分項目累計分數 =（18項）×（1.0分 × 60%）= 10.8分 
                                     > 10分（合格）

依上述試算結果可知，以目前辦法草案，國內工程

顧問公司得以參與的項目「工程設計」納於「投資永續

群」架構下，作為開發廠商得自選、非必須承諾的選項

中，在加分項目累積分數僅須達到 10分的低門檻下，

只要稍微提高採購數量，即可屏除國內工程顧問公司參

與工程設計的機會，工程設計淪為加分選項中可能的最

後順位選項，本土化目標成為資材代工產業，此非國家

及全民之福。因此在此呼籲政府相關單位，應再予以深

思「工程設計」項目於目前辦法草案的合宜性。

建議方案

承以上各點所述及目前辦法草案，針對保障我國可

自主設計的三項工作： 「工程設計」項目中的風力機下

部結構、海纜及海上變電站設計（不含風力機設計），

研擬建議方案如下：

   建議方案一： 
   調整國內參與工程設計為資格審查必要條件

建議方案一，調整原「投資永續群」（陳情圖 3）

中「工程設計」工作項目中的風力機下部結構 /海纜 /

海上變電站設計，提高至廠商「技術能力」評選項目

之「工程設計 20%」評選細項之審查重點。原草案中

「工程設計」評選細項之審查重點，如採購規劃、施工

與建造規劃，均屬建造能力之範疇，應將其移至「建造

能力」之評選細項為宜（陳情圖 2）。資格審查「技術

能力」之「工程設計 20%」並應規定，須由國內工程

顧問公司單獨承攬或與國外工程技術顧問公司聯合承攬

（Joint Venture），依承諾國內工程顧問公司之承攬金額

或最低人力參與所佔比例，分數為 0分 ~ 20分，以保

障國內廠商參與設計的機會。

   建議方案二： 
   將「工程設計」項目納入「關鍵發展項目」單獨列項

另一個可行方案是，建議將我國可自主設計的工

作：「工程設計」項目的風力機下部結構、海纜及海上

變電站設計（不含風力機設計），納入「關鍵發展項

目」中，並單獨列項。關鍵發展項目成為五大類，共計

27項（陳情圖 4）。其「關鍵效益群」之配分，增加工

程設計 1項，達申設數量 60%以上可列入加分（陳情

圖 5）；並須保證開發風場 60% 以上的離岸風電工程之

設計，由國內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承攬或與國外工程技術

顧問公司聯合承攬（Joint Ven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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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圖 2 技術能力之工程設計建議修正（方案一）

陳情圖 3  投資永續群之工程設計建議修正（方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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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圖 5  關鍵效益群之工程設計建議修正（方案二）

陳情圖 4  關鍵發展項目之工程設計建議修正（方案二）

離岸風電工程已將進入區塊開發階段，目前正是決定建立離岸風電臺灣工程設計團隊的最後機會。

呼籲政府能夠重視我國工程師優異素質與工程技術服務業卓越能力，開創此重要資產的價值。在區塊開

發招商策略上作出正確的決定，提供國內工程技術服務業在離岸風電工程設計的舞台，協促擁有工程實

績奠定進軍國際的基礎，為國家能源政策永續發展創造優質的國家技術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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